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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旨：函轉司法院大法官議決作成之釋字第784號解釋抄本一案

　　　，請查照。

說明：

  一、依行政院秘書長108年11月13日院臺教字第1080103620號

　　　函轉司法院秘書長108年11月7日秘台大二字第1080030329

　　　號函辦理。

  二、檢送司法院釋字第784號解釋1份供參。

正本：本部各單位、部屬機關(構)、各公私立大專校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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